
3-1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112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財政為庶政之母，為落實市長施政理念，本局以「健全地方財政」作為施

政願景，持續精進各項財政業務，進而活絡財政良性循環，以財政支援建設，

以建設培養財政，達成健全財政之目標。 

本局配合市政推動需要及經濟發展情形，依中程施政計畫及年度預算額

度，分別就「財務管理」、「庫款支付業務」、「公有財產管理」、「非公用

財產管理」、「非公用土地開發業務」、「菸酒管理」等六大核心業務，研擬

相關施政目標及策略，編定 112年度施政計畫，共計有 13項重要推動計畫。 

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規費收費基準定期檢討與調整 

為督促本府各機關落實各項規費依使用者、受益者付費原則徵收，並依

成本及個別報償因素，檢討現行規費收費項目及收費基準，本局定期追蹤列

管並檢討各機關徵收之規費，以落實規費法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之規定。 

二、積極爭取計畫型補助 

依「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爭取及執行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業務績效考核要

點」，鼓勵各機關積極爭取中央專案或計畫型補助款，以擴增財源，挹注市

政建設。 

三、適時籲請中央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釋出更多財源挹注地方建設 

現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係以法定財源總額，依相關比率及指標權重計算

分配各地方政府，爰歷年地方競相提出各自有利的分配比率及指標權重，實

屬零和競爭，難獲共識。導致財政收支劃分法未能配合地方改制及中央與地

方財政情勢變動等進行通盤檢討，已逾 20年未修正。 

唯有中央擴大釋出財源，將中央統籌分配稅款這塊餅做大，並維持現有

的分配方式，讓各地方政府的獲配額度都提高，始能有效解決地方自有財源

普遍不足的困境。 

本局將密切追蹤中央對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方向、內容及期程，適時籲

請中央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營業稅由現行提撥「減除統一發票獎金

後之 40%｣，修正為提撥「減除統一發票獎金後之 100%｣，並維持現有的分配方

式。 

四、適時適度舉借債務，靈活財務調度 

於公共債務法規定下，配合市政建設及市庫資金調度，適時適度辦理

長、短期借款，靈活庫款財務調度，並減輕市庫利息負擔。 

五、強化庫款支付業務服務功能 

精進支付作業，落實電子化政府，持續宣導推廣實施通匯存帳入帳方式

撥付款項，簡化支付作業流程及加速付款效率，市庫各項應付款項，隨到隨

付，省時、安全、迅速又便民，提升庫款支付行政效能及為民服務品質。 

六、健全公有財產管理制度 

(一)全面推行網路版「財產管理資訊系統」，供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依規設置財

產帳籍資料，落實財產管理E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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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檢核計畫」規定，運用分級品質管理制度之概念，

促請各機關學校確實執行自我檢核釐清產籍、落實財產管理與盤點，並輔以

實地檢核，有效輔導各機關學校落實財產管理工作。 

(三)舉辦財產管理相關教育訓練，充實財產管理人員產籍管理與公用財產涉及各

目的事業主管相關法令之專業知能，促使各管理機關建立市有財產管理業務

整體觀念並善盡管理之責，進而有效提升公產管理效益並增進財產使用效能。 

七、推動市有房地清查及清理 

為加強市有房地管理效益，促請本府所屬機關全面清查及清理房地使用

情形，倘有閒置或低度利用之情形，應檢討調整並積極辦理活化，以提升市

有土地使用效能及市有建物有效合理利用。 

八、妥善管理非公用不動產，活化利用以提升使用效益 

(一)除辦理非公用建物清查作業外，以每年清查筆數不低於500筆為原則執行非

公用土地清查作業，並視個案情況會同各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理勘測，倘經發

現有被占用情事，依規追收最近5年使用補償金，並勸導占用人騰空交還房

地；於騰空交還房地前，繼續按現狀列管並按期收取使用補償金，簽報列為

符合已處理案件，或輔導占用人向本局申請承租。如有積欠房地使用補償金

或租金，持續勸導與催告占用人或承租人繳納；對於惡意欠費者，提起民事

賠償訴訟，遏止滯納風氣。 

(二)為促進市有空置不動產有效利用，針對無開發計畫之非公用房地，提供短期

出租，並辦理市有非公用房地清理環境、綠美化與架設保障房地設施，以維

護市容整潔及避免空地遭占用。 

九、推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強化本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功能，落實促參案件訪視作

業督導與提升案件作業品質，辦理促參專業人員訓練及證照取得，提升促參

專業知能，俾利促參案件招商委託及履約管理，以吸引民間資金投入本府公

共建設。 

十、非公用土地開發業務 

靈活運用設定地上權及標租方式，辦理市有非公用土地之開發利用，以

促進經濟發展。 

十一、加強菸酒管理及查緝，保障產消權益 

(一)積極配合財政部全國同步查緝私劣菸酒專案，會同各查緝機關定期於年節

前或不定期執行稽查、取締作業，避免非法私劣菸酒流入市面，保障合法

業者。 

(二)輔導製造業者落實自主管理，並加強抽檢市面販售菸酒，以維護市民消費

安全。 

(三)加強菸酒法令宣導，以多元方式如：不定期透過本局網站、報章雜誌等各

類媒體、大眾交通工具刊登廣告、結合本府大型戶外活動設攤宣導及舉辦

本市菸酒製造業菸酒管理法令講習，提高業者及消費大眾對菸酒法令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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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財務管理 規費收費基準定

期檢討與調整 

請各業務主管機關依成本及個別報償因素，檢討現行規費收費項

目及收費基準，本局定期追蹤列管並檢討各機關徵收之規費，以

落實規費法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之規定。 

積極爭取計畫型

補助 

一、依據 112年開源節流作業計畫辦理。 

二、依「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爭取及執行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業務績

效考核要點」，鼓勵各機關積極爭取中央專案或計畫型補助

款，以擴增財源，挹注市政建設。 

適時籲請中央擴

大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規模，釋出

更多財源挹注地

方建設 

密切追蹤中央對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方向、內容及期程，適時籲

請中央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營業稅由現行提撥「減除統

一發票獎金後之 40%｣，修正為提撥「減除統一發票獎金後之 100%

｣，並維持現有的分配方式。 

適時適度舉借債

務，靈活財務調

度 

適時適度辦理長、短期借款，靈活庫款財務調度，以順利支應各

項政務支出，並減輕市庫利息負擔。 

庫款支付業務 持續推廣通匯存

帳入帳支付作業 
一、由市庫支票受款人至支付科臨櫃自領支票方式，改採用電匯

存帳支付方式，直接存入受款人金融機構存款帳戶。 

二、不定期於庫款支付系統宣導。 

公有財產產籍

管理 

健全公有財產管

理制度 

一、全面推行網路版「財產管理資訊系統」，供本府所屬機關、 

學校依規設置財產帳籍資料，落實財產管理 E化作業。 

二、運用分級品質管理制度之概念，由各機關進行自行檢核，並

將檢核結果上傳至財產管理系統。再由本局會同相關機關派

員組成檢核小組進行實地檢核，並將檢核結果函送受檢機關

學校檢討、限期回報及追蹤辦理情形，並依情節副知受檢機

關學校之業務主管機關，有效輔導各機關學校落實財產管理

工作。 

三、舉辦財產管理相關教育訓練，充實財產管理人員產籍管理相

關法令專業知能，提升公產管理效益。 

推動市有房地清

查及清理 

促請本府所屬機關全面清查及清理房地使用情形，倘有閒置或低

度利用之情形，應檢討調整並積極辦理活化，增加市有財產使用

效能。 

非公用財產管

理 

非公用不動產 

實質管理 

一、辦理非公用土地及建物清查作業。 

二、辦理房地出租及租金優惠減收審核事宜。 

三、定期開徵房地使用補償金及租金。 

四、催收欠費、依督促程序聲請支付命令及強制執行。針對惡意

欠費者，提起拆屋還地附帶民事賠償之訴。 

五、委請廠商清理雜草、雜木、廢棄物、養護植栽及架設圍籬。 

六、配合辦理管理機關變更、撥用及簽訂借用契約相關事宜。 

七、繳納或申請免徵地價稅及房屋稅。 

非公用財產開

發 
推動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 

一、定期召開本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以強化促

參計畫之推動、審議、協調等事項。落實本府促參案件訪視

作業，就列管案件辦理訪視督導與提升案件作業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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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二、辦理本府促參人員訓練，以利促參承辦人員通過考試取得促

參專業人員資格，赴國內優良促參案例場所，實地觀摩學習

教育訓練，提升辦理促參業務專業知能。 

非公用土地開發

業務 

篩選交通便利、地形完整、得單獨建築，位於商業區、住宅區區

位條件較佳且無公用計畫之閒置或低度利用市有非公用土地，經

評估具開發效益，靈活運用招標設定地上權及標租方式招商，並

兼顧永續經營市有土地及發展地方需要。 

菸酒管理 打擊非法，保護

合法 

一、依據菸酒管理暨查緝工作計畫辦理。 

二、為健全菸酒市場秩序與安全，透過年節前定期及不定期配合

財政部私劣菸酒專案，會同警政署、海巡署及各查緝機關執

行稽查、取締非法菸酒，以保障合法業者。 

積極管理，維護

菸酒市場秩序 

一、依據菸酒製造業聯合抽檢暨衛生安全執行作業規定及菸酒進

口業及販賣業抽檢執行作業規定辦理。 

二、輔導菸酒製造業者落實自主管理，除定期對產製及進口菸酒

進行抽檢作業，亦不定期對市面販售菸酒進行抽檢作業，以

維護消費安全。 

加強法令宣導，

保障產消權益 

一、依據菸酒管理業務宣導計畫辦理。 

二、不定期透過本局網站、報章雜誌等各類媒體、大眾交通工具

廣告刊登、結合本府大型戶外活動設攤宣導，及舉辦本市菸

酒製造業菸酒管理法令講習，以多元推廣方式提高業者及消

費大眾對菸酒法令認知。 

 


